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健康科技學院徵專案計畫助理教授級專案教師一名 
（至 111.04.18 截止） 

 
一、 職稱及人數：助理教授級專案計畫教學人員，一名。 
 
二、 資格條件＆專長領域： 

(一) 具有博士學位，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二) 曾執行教育部或政府部門計畫之經驗者及能導入研究、產學資源者為佳。 

(三) 具高度熱忱、團隊精神、能與人和諧相處，以有跨領域之教學或實務經驗者為佳。 
(四) 專長為健康照護相關領域、資訊管理相關領域、管理相關領域為佳。 
(五) 可支援全英語授課為佳。 
(六) 具一年以上專任業界實務經驗。 

三、 主要工作內容： 
(一) 推動學院「國際課程業務」及「雙語計畫」相關事宜。 
(二) 擬任課程(授課時數規劃 2 至 9 學分)：健康科技導論、健康照護問題與決策、研究方法論等。 
(三) 學院其他交辦事項。 

 
四、 應檢附資料： 

(一) 請務必於下方網址表單填寫個人履歷資料，再備妥以下書面資料 
         https://forms.gle/bBVtEJVdTct7S8N79 
    

(二) 個人履歷資料（包含以下內容）履歷表格式，請至本院網站下載 
1. 個人基本資料 
2. 聯絡地址、電話、電子郵件信箱 
3. 詳細之學經歷（請註明起迄年月，業界服務年資請檢附相關證明。） 
4. 專長領域 
5. 教學經驗 
6. 計畫執行經驗 

(三) 身分證影本(正反面) 
(四) 博士學位證書影本 

1. 應於應徵截止前已完成博士學位所有要求取得畢業學校權責單位開具臨時學位證明文件者

並於起聘日前取得博士學位。 
2. 如係外國學歷者，請附中譯本，並須經由駐外單位認證證明。另附國外修業情形一覽表

（表格電子檔置本校人事室網站/表單下載/教師聘任）、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證明之個人

出入境紀錄、駐外單位驗證之國外學歷歷年成績證明。 
(五) 經歷證明(業界服務年資請檢附相關證明。如係外國經歷者，請附中譯本，並須經由駐外單位

認證證明。） 
(六) 教師資格證書影本(如有可提供)。 
(七) 最近五年內代表著作、期刊論文抽印本或影本(如屬 SCI 收錄論文，請註明 Impact Factor 與領

域排名)。 
(八) 歷年著作目錄（期刊、會議論文、專利等）。 
(九) 提出可授課科目列表。 
(十) 針對主要工作內容第(一)點，提出一頁規劃構想書。 
(十一) 論文或計畫的相關執行重點請逐一說明(包含解決問題、研究方法、研究貢獻等)約 2-3 頁。 
(十二) 可提供國內外相關領域專家學者之推薦信。 
(十三) 填具「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擬任教育人員聲明書」並簽章。 

https://forms.gle/bBVtEJVdTct7S8N79
http://cham.ntunhs.edu.tw/ezfiles/12/1012/img/460/168354583.docx


(十四) 具結同意書(必填；電子檔請至﹝本校人事室網頁/表單下載/十七、契約進用人員通報查詢

作業﹞區下載)。 
五、 曾有下列情事之ㄧ者，本校不得聘(僱)用： 

(一) 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之性侵害犯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二) 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性平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

為屬實。 
(三) 經學校性平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有終止契約及終身不

得擔任教育從業人員之必要。 
(四) 經學校性平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有終止契約之必要，

且議決一年至四年不得擔任教育從業人員，於該管制期間。 
(五) 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定符合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九條第六項第二款之情事。 
(六) 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定符合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九條第六項第三款之情事，且於該認定一年

至四年不得聘用或僱用期間。 
 
六、 截止日期：111 年 04 月 18 日前掛號寄達(以郵戳為憑)。 
 
七、 應徵資料請寄到：台北市北投區明德路 365 號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人事室收」， 

信封並註明「應徵健康科技學院跨域專案教師」。 
 
【合者約談，恕不退件。】 
 
若有任何疑問歡迎來電詢問：(02)2822-7101 
健康科技學院 楊小姐 分機 1201 
人事室       劉小姐 分機 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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